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时的公司总股本 1,340,854,8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4,423,947.45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①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②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05元。

③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④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1305元。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⑤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4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670030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8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股份”）于2025年2月2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万润股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鲁银投资”）计划自2025年2月21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8月20日），以
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
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不高于2.5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2025年5月20日，公司收到鲁银投资出具的《关于增持万润股份股票计划时间过半实施
情况告知书》。截至2025年5月2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鲁银投资自2025年2
月21日至2025年5月20日收盘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11,396,45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929,969,005股的1.2255%，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25,021,
504.29元（不含交易费用），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1.25亿元。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鲁银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9,181,537股，占增

持前公司总股本930,106,155股的6.3629%；鲁银投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鲁银科技”）持有公司股份35,360,000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3.8017%。鲁银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4,541,537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
10.1646%。

3、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在本次增持计划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
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本次增持计划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鲁银投资为优化其资产配置，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
2、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及价格
鲁银投资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不高于

2.50亿元。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鲁银投资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
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5年2月21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8月20日），在遵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
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
5、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鲁银投资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已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鲁银投资实施股票增持提供专项贷款。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本次增持股份的承诺事项及锁定安排
鲁银投资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上述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鲁银投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3）。

三、增持计划时间过半实施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2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鲁银投资自 2025年 2月 21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收盘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
396,45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929,969,005股的 1.2255%，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25,021,504.29
元（不含交易费用），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1.25亿元。鲁银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 70,577,99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7.5893%；鲁银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35,360,000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3.8023%；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5,937,99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3916%。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续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筹

措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增持主体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持万润股份股票计划时间过半实施情况告知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三楼大会议室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8

180

8

815,126,160

767,077,565

48,048,595

35.0599

32.9933

2.06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郑国强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先

生、俞丽女士、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田新民先生、陈金山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武遮敏女士出席现场会议，监事董云雄先生、梁婧女
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766,345,465

47,881,164

814,226,629

99.9046

99.6515

99.8896

620,700

155,381

776,081

0.0809

0.3234

0.0952

111,400

12,050

123,450

0.0145

0.0251

0.015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286,765

47,881,164

814,167,929

比例（%）

99.8969

99.6515

99.8824

反对

票数

620,700

155,381

776,081

比例（%）

0.0809

0.3234

0.0952

弃权

票数

170,100

12,050

182,150

比例（%）

0.0222

0.0251

0.022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58,287,521

47,881,164

806,168,685

比例（%）

98.8541

99.6515

98.9011

反对

票数

8,636,944

155,381

8,792,325

比例（%）

1.1260

0.3234

1.0786

弃权

票数

153,100

12,050

165,150

比例（%）

0.0199

0.0251

0.02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320,165

47,893,214

814,213,379

比例（%）

99.9013

99.6766

99.8880

反对

票数

744,500

155,381

899,881

比例（%）

0.0971

0.3234

0.1104

弃权

票数

12,900

0

12,900

比例（%）

0.0016

0.0000

0.00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287,065

比例（%）

99.8969

反对

票数

620,400

比例（%）

0.0809

弃权

票数

170,100

比例（%）

0.0222

B股

普通股合计：

47,881,164

814,168,229

99.6515

99.8825

155,381

775,781

0.3234

0.0952

12,050

182,150

0.0251

0.0223

6、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金支持关联交
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4,918,718

189,700

205,108,418

比例（%）

99.6837

53.1178

99.6029

反对

票数

587,300

155,381

742,681

比例（%）

0.2857

43.5081

0.3607

弃权

票数

62,900

12,050

74,950

比例（%）

0.0306

3.3741

0.036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318,065

47,881,164

814,199,229

比例（%）

99.9010

99.6515

99.8863

反对

票数

683,000

155,381

838,381

比例（%）

0.0890

0.3234

0.1029

弃权

票数

76,500

12,050

88,550

比例（%）

0.0100

0.0251

0.0108

8、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406,265

47,893,214

814,299,479

比例（%）

99.9125

99.6766

99.8986

反对

票数

595,700

155,381

751,081

比例（%）

0.0777

0.3234

0.0921

弃权

票数

75,600

0

75,600

比例（%）

0.0098

0.0000

0.00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6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拟向公司
提供财务资金支
持关联交易议案

205,108,418 99.6029 742,681 0.3607 74,950 0.03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全部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

过。
2.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表

决权股份数量为235,587,483；关联股东俞培俤先生为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388,658；关联股东陈华云女士为俞培俤先生的配偶，持有公司
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5,842,450；关联股东俞锦先生为俞培俤先生的儿子，持有公司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123,766,253；关联股东俞丽女士为俞培俤先生的女儿，并担任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71,457,717；关联股东俞凯先生为俞培俤先生
的儿子，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0,000,000；关联股东俞培明先生为俞培俤先生的兄弟，
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0,000,000；关联股东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为名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000,000；关联股东华颖创投有限公司为名
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94,477,200。名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华颖创投有限公司、俞培俤、陈华云、俞锦、俞丽、俞凯、俞培
明回避了议案6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杨舒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5-03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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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职工董事和职工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正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选举孙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和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简历
李正团，男，汉族，1982年12月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硕士学位，历任承

钢热轧卷板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承钢提钒钢轧二厂轧钢技术科科长，承钢热轧卷板事业
部工艺技术组工艺技术主管，承钢钒钛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副经理，承钢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承
德钒钛运营改善部部长、人力资源部(组织部)部长、改革创新中心主任、机关党委书记，河钢股
份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现任河钢股份综合管理部部长。李正团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伟，女，汉族，1974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政工师，历任
河钢承钢团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棒线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宣传部（企业文
化工作部、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河钢股份第四届、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河钢材料院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孙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至 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兰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4人，代表股份6,762,281,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1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4人，代表股份 6,762,
281,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1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0人，代表股份 67,045,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48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910,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1％；反对11,71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2％；弃权659,
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73,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5475％；反对 11,712,3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93％；弃权659,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2％。

提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86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反对11,69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弃权728,
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25,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4759％；反对 11,691,4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381％；弃权72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0％。

提案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879,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6％；反对11,70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2％；弃权693,
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4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5019％；反对 11,709,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43％；弃权693,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8％。

提案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287,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8％；反对12,86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弃权127,
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05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6176％；反对 12,867,8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928％；弃权127,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

提案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960,6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反对12,608,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弃权713,
2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723,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1308％；反对 12,608,1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054％；弃权713,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8％。

提案6.01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424,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1％；反对13,449,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9％；弃权408,
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8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3312％；反对 13,449,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01％；弃权40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7％。

提案6.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609,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3,39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278,
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7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6071％；反对 13,394,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781％；弃权27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8％。

提案6.03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400,3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7％；反对13,464,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弃权417,
0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6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2951％；反对 13,464,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829％；弃权41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0％。

提案6.04 债券品种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458,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6％；反对13,39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426,
7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21,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3819％；反对 13,396,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17％；弃权426,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5％。

提案6.05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597,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6％；反对13,39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287,
0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6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5894％；反对 13,397,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26％；弃权28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1％。

提案6.06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8,594,1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6％；反对13,390,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297,
0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5841％；反对 13,390,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729％；弃权29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0％。

提案6.07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536,2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5％；反对12,32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425,
0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9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9893％；反对 12,320,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68％；弃权425,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9％。

提案6.08 上市场所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721,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3％；反对12,20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弃权357,
3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85,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2663％；反对 12,202,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08％；弃权35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9％。

提案6.09 担保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635,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0％；反对12,33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弃权311,
0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9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1379％；反对 12,335,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983％；弃权311,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9％。

提案6.10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660,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4％；反对12,048,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弃权573,
34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2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1747％；反对 12,048,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702％；弃权573,3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2％。

提案6.11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546,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7％；反对12,437,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弃权297,
6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0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0047％；反对 12,437,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514％；弃权297,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9％。

提案6.12 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6,749,675,3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6％；反对12,28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7％；弃权321,
9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3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1968％；反对 12,284,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31％；弃权321,9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1％。

提案7.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同意股份数：6,483,686,844 股
7.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许 斌 同意股份数：6,484,396,921 股
7.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同意股份数：6,487,369,710 股
7.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同意股份数：6,487,365,341 股
7.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同意股份数：6,487,373,117 股
7.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同意股份数：6,487,795,266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同意股份数：40,801,771股
7.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许 斌 同意股份数：41,511,848股
7.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同意股份数：44,484,637股
7.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同意股份数：44,480,268股
7.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同意股份数：44,488,044股
7.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同意股份数：44,910,193股
提案8.00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独立董事张志芳 同意股份数：6,487,830,323 股
8.02.候选人：独立董事曾加庆 同意股份数：6,487,729,415 股
8.03.候选人：独立董事刘 青 同意股份数：6,487,728,638 股
8.04.候选人：独立董事宋绍清 同意股份数：6,488,015,448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独立董事张志芳 同意股份数：44,945,250股
8.02.候选人：独立董事曾加庆 同意股份数：44,844,342股
8.03.候选人：独立董事刘 青 同意股份数：44,843,565股
8.04.候选人：独立董事宋绍清 同意股份数：45,130,375股
提案9.00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监事李 毅 同意股份数：6,487,728,996 股
9.02.候选人：监事马志和 同意股份数：6,485,484,892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监事李 毅 同意股份数：44,843,923股
9.02.候选人：监事马志和 同意股份数：42,599,819股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全部提案。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熊孟飞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2025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11人。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王兰玉为公司董事长，选举许斌

为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许斌为公司总经理、王文

多为董事会秘书。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同意聘任朱坦华、孙志溪、薛军安、

庞辉勇为公司副总经理，张爱民为总会计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梁柯英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兰玉、许斌、李正团、

曾加庆、刘青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王兰玉为主任委员；聘任张志芳、曾加庆、刘青为审计

委员会委员，张志芳为主任委员；聘任曾加庆、张志芳、宋绍清、王兰玉、李正团为提名委员会
委员，曾加庆为主任委员；聘任刘青、张志芳、宋绍清、王兰玉、许斌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刘青为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简历：
王兰玉，男，1965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河钢集团

唐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河钢
股份董事、总经理，现任河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河钢股份董事长、党委
书记。王兰玉持有公司股票1907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许斌，男，汉族，1965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河
钢集团邯钢公司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河钢股份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许斌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

朱坦华，男，汉族，1971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历任邯
钢公司邯宝炼钢厂厂长、邯宝公司副总经理、河钢集团南非钢铁项目部副组长、邯钢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常委，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朱坦华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张爱民，男，汉族，1971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会计师，历任河钢集团唐钢
公司财务经营部部长，河钢乐亭钢铁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党总支书记，河钢集团唐钢公司总
会计师、董事，现任河钢股份董事、总会计师、党委常委，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外部董
事。张爱民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孙志溪，男，汉族，1974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河
钢集团邯钢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河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安全总监，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
兼安全总监。孙志溪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薛军安，男，汉族，1981年4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制造部部长，河钢销
售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薛军安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庞辉勇，男，汉族，1978年5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舞阳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科技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部长，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庞辉勇未持有公司股
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形。

王文多，男，汉族，1983年1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高级会计师。历任
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成本计划处主办、资金管理处主办，河钢集团经营财务部资金管理处一
级主管，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经理、副总经理，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现任河钢股份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河
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王文多符合交易所关于董秘任职资
格的要求，并已取得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王文多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联系方式：办公电话：（0311）66770709，传真：（0311）66778711，电子邮箱：hggf@hbis⁃
co.com，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梁柯英，女，汉族，1973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河钢股份证券部董
秘处处长、董秘事务专员、资本运营部高级经理、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主任师，现任河钢股
份董事会办公室二级管理专家。梁柯英符合交易所关于证代任职资格的要求，并已取得交易
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梁柯英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联系方式：办公
电话：（0311）66778735，传真：（0311）66778711，电子邮箱：hggf@hbisco.com，通讯地址：河北省
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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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于2025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于5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参加会议的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同意
选举李毅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李毅简历如
下：

李毅，男，汉族，1980年9月生，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曾任河钢集团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河钢集团团委书记（主任师级、四级专家级、三级专家级），曾于2019年1至7月在河北
雄安新区挂职锻炼，现任河钢股份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河钢集团团委书记，河北
燕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李毅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